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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114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新進教師及代理代課教師職前講習 

實施計畫 
114年7月28日新北教中字第1141473542號函核定 

一、實施目的 

(一) 透過職前講習，使新進教師瞭解本市辦學方針及十二年國教課綱理念。 

(二) 藉由綜合座談促進意見交流，提升教師專業素養。 

二、辦理單位 

(一) 主辦單位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

(二) 承辦單位：新北市立安康高級中學 

三、參加對象：本市114學年度新進正式及代理代課教師(不含於本市代理代課過之教師及實習教師) 

四、研習地點：新北市立安康高中(231新北市新店區安興路25號)，游藝樓演講廳。 

五、研習日期：114年8月14日 (星期四)。 

六、課程主題：以108課綱相關知能，規劃三大主題，包含「技術型高中教育」、「普通型高中教育」

及「教學實務資源應用」等，另有數位資訊應用、教育法規知能研習。 

七、課程時間表：  

時間 課程內容 主持（講）人 

08：30-08：50 研習報到 新北市立安康高中 

08：50-09：00 始業式暨課程說明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

09：00-10：00 
【技術型高中教育】 

新北市技職教育政策與成果 
新北市立泰山高中孔令文校長 

10：00-10：10 中場休息 新北市立安康高中 

10：10-12：00 
【教學實務資源應用 SEL 專題】 

他們的 emo，我們如何 helpful 
黃士芬心理師 

12：00-13：00 中餐&休息時間 新北市立安康高中 

13：00-13：50 
【普通型高中教育】 

自主學習與大學18學群探索 
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朱肇維課程督學 

13：50-15：20 教育法規與實務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李宗翰專員 

15：20-15：30 中場休息 新北市立安康高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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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：30-17：00 
在教學中融入生成式 AI，開啟新的

教學途徑 
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施信源輔導員 

17：00-17：10 綜合座談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

17：10- 賦歸 新北市立安康高中 

八、報名方式 

(一) 各校請於114年8月4日(星期一)下午5時前，逕至校務行政系統填報參加人員資料。 

(二) 未及於期限內完成報名者，請以學校為單位，於114年8月6日(星期三)下午5時前，  

將補報名名單(請備註身分證字號、任教科別、葷素) email 至新北市立安康高中試務組長信

箱(imlwl0916@apps.ntpc.edu.tw)。 

九、注意事項 

(一) 本次參加研習之教師含新進正式、代理代課等本市教師，不含於本市代理代課過之教師及

實習教師。 

(二) 已自辦新進教師研習之學校，仍需參加本次新進教師職前講習。 

(三) 參與人員請給予公假1日，全程參與並簽到簽退者始核發研習時數8小時。 

十、本計畫奉核可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

